
附件2

《三亚市限价商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》

的起草说明

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一、起草背景、依据及目的

2012年9月11日，我市印发《三亚市限价商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三府〔2012〕172号），原第十条“限价商品住房建设用地事项招拍挂方式出让，可采取限房价、竞地价或限地价的方式，面向社会公开招拍挂，确定开发建设单位。应优先选择实力强、信誉好的开发企业参与竞标。”违反了以下法规：

（一）《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第十一条“政府采购和政府投资工程招标投标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，应当公开透明、公平公正，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参与，不得违规设置不合理条件，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排斥、限制潜在投标人或者供应商。”

（二）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》（国市监反垄断〔2021〕2号）第十三条第三项第二目“在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中限定投标人所在地、所有制形式、组织形式，或者设定其他不合理的条件排斥或者限制经营者参与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活动。”、第十四条第三项第四目“将经营者在本地区的业绩、所获得的奖项荣誉作为投标条件、加分条件、中标条件或者用于评价企业信用等级，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招标投标活动。”

二、主要内容

删除办法原第十条“限价商品住房建设用地事项招拍挂方式出让，可采取限房价、竞地价或限地价的方式，面向社会公开招拍挂，确定开发建设单位。应优先选择实力强、信誉好的开发企业参与竞标。”。

三、提请重点关注和讨论的事项
根据国家和省市现行政策，因我市不再建设限价商品住房，因此删除该条款对目前限价商品房的管理不会造成影响。

四、潜在风险、下步文件流转程序及文件印发形式

《三亚市限价商品住房暂行管理办法》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，不存在潜在风险。根据《三亚市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第42条第1款第2项“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应当经本级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审议决定”，建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，以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名义修订实施。



